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四四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二會議室。


三、主席：黃兼主任委員主文　　楊兼副主任委員寶發代      紀錄彙整：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紀錄簿）。


六、宣讀本會第四四二次會議紀錄：


　　決　議：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八、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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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三八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七年四月十日八七府建四字第一五一一九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省都委會紀錄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未依部頒「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理，應退請台灣省政府依照下列各點重新研議，並提出具體因應措施，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提會討論。


一､請先確立本計畫區未來之發展目標後，再就全區之人口､產業､土地利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等項目，依此發展目標，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二､再發展區土地開發要點之訂定，應具公平性，且留設公園､綠地面積不得少於該要點七規定應設置必要之公共設施面積之百分之五十，至舊有聚落之未來更新開發方式，可參考本會第四四二次會議審議「變更鹽埔漁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決議：「舊聚落地區部分，由擬定機關妥予檢討該地區內既成道路，調整劃設為計畫道路，面臨道路兩旁土地所有權人得以道路中心線起各自退縮至少四公尺申請建築，退縮部分不計入法定空地，由該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捐獻登記為當地縣有或鄉有。」案例辦理。


三､請參照再發展區土地開發要點，研訂優先發展土地開發要點規定，以維社會公平原則。


四､公園綠地系統之檢討部分：本計畫通盤檢討後之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比例為百分之０．三六（佔計畫總面積比例為百分之０．一五），核與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規定差距甚大，請併前開「再發展區及優先發展區土地開發要點」之規定提供公園､綠地公共設施面積核計後，再儘量增劃設公園､綠地面積，以資適法。


五､防災計畫之檢討部分：請再補充敘明防災計畫內容，至少應包括火災延燒防止地帶､消防救災路線､通往醫院路線。


六､電路鐵塔用地之檢討部分：請先評估電路鐵塔對其下方土地使用之影響後，再行檢討農業區變更為電路鐵塔用地之適宜性。


七､本計畫區由於係屬管制性計畫，原計畫並未考量完整之道路系統，為改善該地區未來交通運輸水準，應請併案檢討交通系統之改善計畫。


八､工業區之檢討部分：請由都計單位會同工業主管單位全面清查工業區土地設廠情形，及徵詢興辦工業人之意願後，再訂定案內工業區種類，另三燕兄弟實業廠吳閩育君逕向本部陳情意見（內政部八十七年二月九日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一二一五號函送台灣省政府在案），請併案檢討。


九､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二農業區變更為私立中華醫專用地部分，應請依照行政院八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台八十七內一一四二二八號函規定，仍應個案報院核示，如其開發方式可不受農業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一律以區段徵收方式規定者後，再將院核示內容納入計畫書，以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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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備案案件：


第 一 案：台灣省政府函為變更新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灣省都委會第五三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灣省政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九日八六府建四字第一七四一九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備案等由到部。


二、因案情複雜，案經簽報兼主任委員核可略以：「本案先請本部都委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並由胡委員俊雄、黃委員世孟、許委員坤南、馮委員正民、歐陽委員嶠暉、張委員元旭、倪委員世標、張委員十泊等組成專案小組，及由胡委員俊雄擔任召集人」在案。


三、上開專案小組業召開五次審查會議後，研獲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一､公民或團體列席說明陳情意見部分，洽悉。


二､本案由本會另行訂期繼續審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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